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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體積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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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校正在某固定溫度下，容量瓶、吸液管及滴定管的刻度。 

二、實驗技能：學習稱量、容量瓶、吸液管及滴定管之使用與校正。 

三、原理： 

實驗室中，經常會使用到一些玻璃度量儀器，以準確量測液體體積。這些度量儀

器通常在其器皿上標示著校正時的溫度（如 20℃）和容積（如 10 mL），及依使用方式，

又有 TC（To Contain，如容量瓶）及 TD（To Deliver，如吸量管）兩類標示。當進行

精密測量，需要準確度量液體體積時，應先查驗這些容積儀器的準確性，若其容積與

刻劃標線不一致時應進一步校正之。一般校正的方法是利用容器內所盛裝液體的重量

及密度換算為體積，以校正容器之體積。以純水為例，純水在一大氣壓及 4℃時，其

密度為 1.00000 g/cm3，因此在這條件下，某容積儀器內的純水重量等於純水的體積。

但是一般的實驗並非在 4℃下進行，故在校準容器體積時，需考慮下列三項體積變異

因素：一為液體密度在不同溫度下的增減，二為容器材料在不同溫度下的膨脹或收縮，

三為溫度變化時空氣對水和砝碼的浮力改變。考慮以上的體積變異因素，得到在不同

溫度下 1 g 純水的體積及對照為 20oC 時之體積，如表 1 所列。 

在本實驗中學習利用水的體積、密度與重量三者的關係，首先將 100 mL 容量瓶

及 25 mL 吸液管之正確刻度標線位置找出，重新劃記在器壁上所黏貼的方格紙上。至

於滴定管的校正，則是找出滴定管體積讀值與校正誤差值之關係曲線，爾後當使用滴

定管時，將其滴定刻度讀值加上其校正誤差值即為真實體積。今以下述範例說明。 



 C7-2

表 1  一大氣壓不同溫度下 1 g 水的體積 

水溫，T 
(℃) 

T℃，1 g 水之體積 
(mL) 

修正至 20℃時 
 1 g 水的體積(mL)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013 
1.0014 
1.0015 
1.0016 
1.0018 
1.0019 
1.0021 
1.0022 
1.0024 
1.0026 
1.0028 
1.0030 
1.0033 
1.0035 
1.0037 
1.0040 
1.0043 
1.0045 
1.0048 
1.0051 
1.0054 

1.0016 
1.0016 
1.0017 
1.0018 
1.0019 
1.0020 
1.0022 
1.0023 
1.0025 
1.0026 
1.0028 
1.0030 
1.0032 
1.0034 
1.0036 
1.0037 
1.0041 
1.0043 
1.0046 
1.0048 
1.0052 

註：使用不鏽鋼的標準砝碼與抗熱玻璃器皿所量得之結果 

 

範例：  

 若在 26℃下進行 50 mL 滴定管之校正，滴定管初體積之讀值為 0.03 mL，經滴放約

10 mL 純水後，滴定管終體積之讀值為 10.04 mL，稱量所得水重為 9.991 g，對照表 1，

則此 9.991 g 之水於 26℃下之體積為 10.03 mL（1.0043 × 9.991）；換算為 20℃水之真

實體積應為 10.03 mL（1.0041 × 9.991），與滴定體積讀值 10.01 mL（10.04－0.03）比

較，其體積之校正誤差值應為+0.02 mL。第二次重複試驗（duplicate）得到之體積校

正誤差值為+0.04 mL，則平均校正誤差值為+0.03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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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第一次試驗 第二次試驗 

終體積（Vf , mL） 10.04 10.01 

初體積（Vi , mL） 0.03 0.03 

滴定體積讀值（Vf－Vi , mL） 10.01 9.98 

26℃水質量 (g) 9.991    9.984 

校正為 20℃水之真實體積( mL) 10.03 10.02 

校正誤差值（ΔV, mL） +0.02 +0.04 

平均校正誤差值 ( mL ) +0.03 

重複進行 10~20、20~30、30~40、40~50 mL 各區間之體積校正如表 2 所示。二重複試

驗之平均值與累積總校正誤差值，如表 3 所示。 

表 2  以 26℃水校正滴定管至 20℃時體積之實驗結果表例 

測量區間 滴定管 
讀值 

V(mL) 

滴定體積

讀值 
Vf-Vi (mL) 

總重量

W 
 (g) 

重量差

ΔW  
(g) 

20℃下 
真實體積 

(mL) 

校正誤差

值 ΔV 
(mL) 

開 始 0.03 ----- 36.430    

0~10 10.04 10.01 46.421 9.991 10.03 + 0.02 

10~20 20.01 9.97 56.379 9.958 10.00 + 0.03 

20~30 30.01 10.00 66.357 9.978 10.02 + 0.02 

30~40 39.98 9.97 76.278 9.921 9.96 - 0.01 

40~50 50.00 10.02 86.289 10.01 10.05 + 0.03 

 

表 3  滴定管的校正表例 

校正區間 第一次校正誤差

ΔV1(mL) 
第二次校正誤差

ΔV2(mL) 
平均校正誤差 

ΔV(mL) 
總校正誤差

ΣΔV(mL) 

0~10 + 0.02 + 0.04 + 0.03 + 0.03 

10~20 + 0.03 + 0.04 + 0.04 + 0.07 

20~30 + 0.02 + 0.04 + 0.03 + 0.10 

30~40 - 0.01 - 0.03 - 0.02 + 0.08 

40~50 + 0.03 + 0.01 + 0.02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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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校正誤差為該區間與其上各區間之各別平均校正誤差之和。最後以總校正誤差值

為 y 軸，滴定管之體積為 x 軸作圖，即得此滴定管之校正曲線，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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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滴定管體積校正曲線 

當使用這支滴定管進行滴定時，若初讀數及終讀數分別為 10.21 及 24.50 mL，則由

圖 1 所求得之校正後之體積表列如下： 

滴定管體積讀數 總校正誤差值 校正後之體積 

10.21 + 0.03 10.24 

24.50 + 0.08 24.58 

滴定體積 ＝ 24.58 － 10.24 ＝ 14.34 mL 

四、儀器與材料：容量瓶（100 mL）、方格紙、吸液管（25 mL）、透明膠帶、滴定管（25 

mL）、剪刀、燒杯（100、600 mL）、安全吸球、125 mL 錐形瓶及軟木塞（2 組）、溫

度計、吹風機、分析天平、滴管、漏斗。 

五、藥品：丙酮（CH3COCH3，潤洗用，裝洗瓶中共用） 

六、實驗步驟： 

步驟 示範 

1 
以 600 mL 燒杯裝取一杯蒸餾水，待其液溫

與室溫平衡後量測並記錄水溫備用（此為表

1 之水溫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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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容量瓶的校正 

2 

清洗乾淨一支 100 mL 容量瓶並適度乾燥

之。 

註 1：有刻度的儀器不可用加熱方式乾燥處

理，可利用少量丙酮潤洗後以吹風機吹乾。

註 2：容量瓶之使用方法請參考實驗技能與

示範影片。 
 

3 
將方格紙剪成小塊，貼在容量瓶標線上（跨

越標線上下）。以分析天平稱量乾燥的容量

瓶的淨重，記錄重量到 0.1 mg 之精確度。 

 

4 

經由漏斗加蒸餾水至容量瓶，將要到達標線

時改為以滴管逐滴加到標線處，稱得該容量

瓶及水的總重，記錄重量到 0.1 mg 之精確

度。 

註：加入水時需注意不可在容量瓶的瓶頸

（即水位上方）留有水滴而造成誤差。 
 

5 
將容量瓶與水的總重減去容量瓶的淨重，即

為水的質量，再依據水溫由表 1 第三欄，換

算出水在 20℃下的體積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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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較 V1 和所對應的刻度體積 V2（在本實驗

應為 100 mL）。 

如果 V1 小於 V2，則再滴加少量水於容量

瓶中，並在容量瓶上的方格紙作記號，以標

示當時的水液面。 

V1 = (157.5826-58.1784) × 1.0028 

= 99.6825 (mL) 

V1＜V2 (100 mL) 

或以紅筆在標線上方 5 格劃記，並

加水至紅線 

7 
重新稱量這容量瓶與水之總重，並參照步驟

5 之方法，換算出當時水的體積 V3。 

 

8 

重複步驟 6 及 7 之方法數次，直到 V1＜V2

＜V3。 

註：如果 V1 大於 V2，則改為自容量瓶取

出少量水，並重覆步驟 6 及 7，直到 V1＞

V2＞V3。 

 

9 

用內插法，在最後求出的 V1 和 V3 兩個記號

之間求出 V2（100 mL）的正確位置並在容

量瓶的方格紙上標示之，完成校正。 

 
 

10 
驗證：加水到容量瓶校正後的正確位置，重

新稱重並計算，核對校正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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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液管的校準 

1 

徹底清洗乾淨一支 25 mL 吸液管。 

註：吸液管之使用方法請參考實驗技能與示

範影片。 
 

2 
以分析天平稱量乾燥之 125 mL 錐形瓶及軟

木塞之淨重，記錄重量到 0.1 mg 之精確度。

 

3 

方格紙剪成小塊，貼在吸液管標線上（跨越

標線上下）。吸液管接上安全吸球並吸入蒸餾

水至標線處。將此蒸餾水移入已稱淨重的

125 mL 錐形瓶中，塞好瓶口軟木塞後稱重，

記錄重量到 0.1 mg 之精確度。 

 

4 
以錐形瓶及蒸餾水的總重減去錐形瓶的淨

重，即為蒸餾水的重量，再依據水溫由表 1
第三欄，換算出水在 20℃下的體積 V1。 

 

5 

比較 V1 和吸液管的刻度體積 V2 ( 25 mL)，
如果 V1 大於 V2，則以吸液管吸水至標線下

方數毫米（mm）處，並在方格紙上標出液面

位置。 

V1 = (102.4037-77.4343) × 1.0028 
= 25.0382 (mL) 

V1 (25.0382) ＞ V2 (25 mL) 

以紅筆在標線下方 5 格劃記，並吸

水至對齊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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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吸液管中的蒸餾水移入錐形瓶中，重新稱

重，由水的淨重換算出水在 20℃時的體積

V3。 

 

7 

重複步驟 5 與 6 之方法數次，直到 V1＞V2＞

V3。 

註：若 V1＜V2，則以吸液管吸水至標線上方

數毫米處，並在方格紙上標出液面位置，找

出 V1＜V2＜V3。 

 

8 
用內插法在管徑上的標線（V1）和最後求出

的 V3 兩個記號之間，求出 V2 的正確位置，

並在方格紙上作記號完成校正。 

 

9 
驗證：以吸液管吸取蒸餾水至校正後的正確

位置，再將吸液管中的水移入錐形瓶中，重

新稱重並計算，核對校正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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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滴定管的校正 

1 

徹底清洗乾淨一支 25 mL 滴定管。 

加裝蒸餾水於滴定管，並調整至整支滴定管

中沒有氣泡且液面在刻度 0 mL 處。 

註：滴定管之使用方法請參考實驗技能與

示範影片。 
 

2 

以分析天平稱量一乾燥的 125 mL 錐形瓶及

軟木塞重量，記錄重量到 1 mg 之精確度。

將滴定管中的水以每 5 mL 之間隔，由滴定

管陸續放入錐形瓶中並稱量錐形瓶及水

重，直到 25 mL 水全部放完。 

   

3 
參照表 1 求得滴定管上每 5 mL 區域間的校

正誤差值，並參考表 2，列示實驗結果。 

Vi = (55.2583-50.2430) × 1.0028  

= 5.0293 (mL) (誤差＋0.03) 

4 

重複校正各區間的體積，直到每一區間的二

次校正誤差值的比對差異在 0.05 mL 以內

為止。 

其中正的校正誤差值表示滴定管所讀取之

刻度須再加入校正誤差值，才是正確的體

積。負的則表示須減去校正誤差值。 

計算二次校正誤差值的平均值及累積總校

正誤差值（ΣΔV）如表 3。 

5 
以總校正誤差值為 y 軸，及滴定管體積為 x
軸作圖，完成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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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驗結束後，將器具清洗乾淨，歸回原位。  

 


